[bookmark: _GoBack]深圳市水务局关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情况审计调查发现问题整改情况的公告

根据市审计局对我局开展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情况审计调查结果，我局对审计指出的问题进行了逐条梳理，认真剖析原因，研究部署整改举措。同时以审计为契机，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不折不扣落实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实现以审促改的目标。现就《深圳市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情况审计调查结果公告》中涉及我局的审计整改情况公告如下：
一、市水务局部门收费目录清单内容不准确，未公开行业收费目录清单
整改情况：为全面梳理和更新我局部门收费目录清单和行业收费目录清单，我局多次与市发展改革委价格处进行充分沟通，按照《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督促落实收费目录清单制度的通知》（粤发改价格函〔2019〕340号）的规定，于2019年4月22日准确按照相关收费的属性分类，通过深圳水务网公开部门单位收费目录清单和“行业收费目录清单”。本问题已整改完毕。
二、市水务局下属单位应付未付工程款380.74万元
整改情况：（一）关于龙岗河干流综合治理工程(一期)工程。该项目原欠款265.14万元。根据市政府办公会议纪要 (2010年156号)精神，该工程被确定为大运会保障项目，需在大运会召开前建成并发挥工程效益，工程建设时间紧，因此采用先招标后审标底的方式开展施工招标。该项目以最终版施工图作为结算依据，由于已结算的土建标金额超批复金额导致拖欠。依据市政府常务会议纪要2019年（六届一百七十八次）会议精神，原则通过《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偿还工作方案》，由市财政安排资金6197.58万元用于清欠工作， 其中支付资金 3197.58 万元。该项目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已于2019年7月底前偿还欠款265.14万元，本问题已整改完毕。
[bookmark: _Hlk19520943]（二）关于布吉污水处理厂工程。该项目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115.596万元。原因是由于该工程受新增建设内容（市政府会议纪要要求）、补增优质优价奖励费用和材料调差等因素影响，工程投资超概。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于2014年12月24日发函要求暂停该项目支付，直至2016年3月17日才解除限制，而彼时原下达的投资计划结余部分已在市财政局基建系统中全部自动结转上缴。我局曾于2013年向市发展改革委申请调整该项目总概算，该委复函同意将有关资料提交审计部门进行竣工决算审计，为下阶段统筹安排项目计划提供依据。依据市政府常务会议纪要2019年（六届一百七十八次）会议纪要精神，我局建管中心于2019年7月29日支付布吉污水处理厂潜水搅拌器、潜水排污泵设备采购合同工程款115.596万元，完成了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清偿任务。本问题已整改完毕。



深圳市水务局
2019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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